
   

資料文件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醫療保障計劃小組委員會  

澳洲的私人醫療保險概要  
(資料更新 )  

目的  

  在 澳 洲 ， 政 府 積 極 推 動 國 民 自 願 投 購私 人 醫 療 保 險 。 有 關 政

策 主 要 透 過 在 財 政 方 面 施 以 誘 因 和 罰 則 ， 並 同 時 制 定 規 管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市 場 活 動 的 法 律 框 架 ， 以 達 致 推 動 的 效 果 。 應 醫 療 保 障 計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委 員 的 要 求 ， 這 份 概 要 就 澳 洲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的 政 策 架 構 以 及 對 其

運作狀況的一些觀察提供最新資料 1。  

概覽  

2 .   積 極 推 動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的 政 策 方 向 ，可 追 溯 至 一 九 九 零 年 代

中 期 。 當 時 ， 澳 洲 政 府 鑑 於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的 人 口 覆 蓋 率 持 續 向 下 ， 認

為 對 醫 療 系 統 的 整 體 發 展 並 不 理 想 ， 遂 推 行 該 項 政 策 。 在 名 為 國 民 保

健 ( M e d i c a r e )的社會醫療保障制度於一九八四年推行時，私人醫療保險

的人口覆蓋率超逾 60%，但至一九九六年則大幅下跌至只有 34%。這

情 況 與 澳 洲 政 府 的 政 策 意 向 不 符 ， 因 無 法 鼓 勵 發 展 雙 軌 並 行 的 醫 療 融

資 及 提 供 服 務 的 系 統，讓 私 營 界 別 可 與 公 營 界 別 並 行 共 存 和 一 同 發 展。 

3 .   在 一 九 九 零 年 代 後 期 ， 澳 洲 政 府 開 始積 極 干 預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市 場 ， 包 括 透 過 推 出 多 項 財 政 及 規 管 措 施 ， 確 保 國 民 有 能 力 負 擔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產 品 和 這 些 產 品 能 物 有 所 值 ， 以 及 增 加 已 受 保 的 國 民 使 用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的 機 會 。 特 別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所 有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產 品 必 須

符合規管架構下的要求 (例如保障範圍及按群體保費率釐定保費 )，並且

不 可 涵 蓋 基 層 或 專 科 門 診 服 務 ， 以 及 其 他 同 樣 由 國 民 保 健 或 其 藥 物 資

                                                 
1 本概要就二零一一年一月七日向衞生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提供最新資料，內容參考

明德諮詢及精算事務所 (Mil l iman Limited)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向食物及衞生局提交的

顧問報告《私人醫療保險於本地市場狀況和海外相關經驗以及持分者的意見分析》

(Local  market  Si tuat ion and Overseas Experience of  Pr ivate Heal thInsurance and 
Analyses of  Stakeholders’  Views)，以便制訂建議的醫療保障計劃，另又參考過其他數

據及資料來源。如本概要有誤解有關的參考資料， 這些參考資料來源不負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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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計 劃 已 涵 蓋 的 醫 療 服 務 或 藥 物 。 截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 私 人 醫 療 保

險保障覆蓋的人口已回升至 54% 2。  

誘因與罰則  

4 .   澳 洲 政 府 採 用 「 賞 罰 兼 施 」 的 方 法 ，鼓 勵 國 民 投 購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 一 九 九 七 年 七 月 ， 澳 洲 政 府 推 出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誘 因 計 劃 ， 在 該

計 劃 下 ， 投 購 了 符 合 法 例 規 定 的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計 劃 的 人 士 ， 可 以 獲 得

政 府 回 退 部 分 保 費 。 僱 員 的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計 劃 之 保 費 如 由 僱 主 支 付 ，

亦符合資格獲得回退部分保費。  

5 .   在 「 賞 」 方 面 ， 早 期 已 投 保 人 士 須 通過 入 息 審 查 才 合 資 格 獲

回 退 保 費 ， 而 回 退 的 款 額 則 視 乎 合 資 格 人 士 的 家 庭 成 員 人 數 而 定 。 入

息 審 查 在 一 九 九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期 間 廢

除 ， 但 自 二 零 一 二 年 七 月 一 日 起 重 新 實 施 。 二 零 零 五 年 四 月 之 前 回 退

的款額設定於保費款額的 30%，不設上限，故此私人醫療保險計劃越

昂貴，獲回退的款額越高。自二零零五年四月起， 65 至 69 歲人士的

保費回退百分率增至 35%，而 70 歲 及 以 上 人 士 的 則 增 至 40%。  

6 .   有關上述雙管齊下方針中「罰」的方面，除劃一 1 .5%的國民

保健徵款外 (適用於所有澳洲居民 )，政府於一九九七年七月向高收入而

未 投 購 提 供 足 夠 保 障 的 私 人 住 院 保 險 產 品 的 人 士 徵 收 1 %  的 附 加 稅

款 。 政 府 定 期 檢 討 高 收 入 人 士 和 足 夠 保 障 的 定 義 。 自 二 零 一 二 年 七 月

起，國民保健徵款已作出調整，自該時起，最高附加稅款為 1 .5% 3。要

能獲豁免繳付徵款，私人住院保險的每年免賠額須不多於 500  澳元 (個
人 )或 1 ,000  澳元 (家庭／夫婦 )。  

                                                 
2  這計及住院治療及一般治療計劃。  
3  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私人醫療保險回退保費及國民保健徵款的入息限額  

 基本級別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單身人士  84,000 澳元或

以下  
84,001-97,000

澳元  
97,001-130,000

澳元  
130,001 澳 元

或以上  
家庭 * 168,000 澳 元

或以下  
168,001-194,000

澳元  
194,001-260,000

澳元  
260,001 澳 元

或以上  
可獲回退保費百分率  
65 歲以下  30% 20% 10% 0% 
65 至 69 歲  35% 25% 15% 0% 
70 歲或以上  40% 30% 20% 0% 
附加稅款  
稅率  0 .0% 1.0% 1.25% 1.5% 

* 家庭入息限額在首名子女以後的每名子女增加 1,500 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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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七 月 ， 政 府 特 別 針 對 年青 人 口 ， 推 出 適 用 於 住

院保險的終身醫療保障計劃。透過這個計劃，在 30 歲 後 才 首 次 購 買 私

人 住 院 保 險 計 劃 的 人 士 除 須 就 住 院 計 劃 繳 付 基 本 保 費 4 外 ， 亦 須 繳 交

附加保費。在 30 歲後每遲一年才購買有關保險，便須在每年基本保費

上另附加 2%保費，以 7 0 %為 上 限。附加 保 費 會 在 參 加 保 險 計 劃 十 年 後

取消。舉例來說，如某人在 40 歲 開 始 購 買 私 人 住 院 保 險，其 所 需 繳 交

的保費會較在 30 歲或以下已開始購買的人士高出 20%，而這 20%的附

加保費會維持至 50 歲為止。  

規管架構  

8 .   私人醫療保險法 ( P r i v a t e  H ea l t h  I n s u r a n c e  A c t )為規管澳洲私

人醫療保險業務的定價、產品及其他各方面事宜，提供一個法律框架。 

保證受保、續保及具可攜性  

9 .   為 確 保 高 健 康 風 險 的 國 民 可 購 得 私 人醫 療 保 險 ， 承 保 機 構 不

得選擇顧客。在處理新投保及續保合約時，承保機構亦無權拒絕承保。

此 外 ， 除 終 身 醫 療 保 險 計 劃 的 附 加 保 費 外 ， 不 得 收 取 其 他 附 加 保 費 ，

亦 不 可 限 制 投 保 年 齡 。 保 證 受 保 的 安 排 令 顧 客 不 論 其 年 齡 及 健 康 狀 況

均可獲得私人醫療保險保障。  

10 .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保 證 提 供 終 身 保 障 。 如保 費 並 無 逾 期 欠 繳 ， 承

保機構就沒有權取消保險合約或拒絕續保。  

11 .   受 保 人 可 無 障 礙 地 轉 換 承 保 機 構 。 新的 承 保 機 構 必 須 讓 受 保

人 已 過 的 等 候 期 有 延 續 性 ， 除 新 的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計 劃 中 的 額 外 保 障 ，

不得增設等候期。  

劃一保障範圍  

12 .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對 國 民 保 健 起 輔 助 作 用。 目 前 ， 澳 洲 居 民 如 以

公 費 病 人 身 份 在 公 立 醫 院 接 受 治 療 ， 會 由 國 民 保 健 全 數 支 付 所 需 費

用。根據國民保健醫療資助表 5，自費病人在公立醫院或私家醫院 6 接

                                                 
4  私人醫療保險的基本保費是依法例按羣體保費率釐訂的 (見第 24 段 )。  
5  國民保健醫療資助表詳盡載列其支付各項醫療服務的費用。有關金額由聯邦政府經

諮詢專業團體後釐定。國民保健會根據這個資助表，把病人因接受門診或住院服務

而支付給私家醫生的費用發還予病人。  
6  自費病人與公費病人的分別之處在於自費病人可選擇醫生，不論在公立醫院或私家

醫院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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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治療的醫生費，國民保健會支付 75%費用，接受專科醫生的門診治

療的醫生費，國民保健會支付 85%費用，接受普通科醫生診治的醫生

費，國民保健會支付 100%費用。根據國民保健的藥物資助表 7，大部

分 處 方 藥 物 亦 獲 國 民 保 健 支 付 部 分 費 用 。 不 過 ， 國 民 保 險 的 保 障 並 不

涵 蓋 自 費 病 人 的 醫 院 費 用 ， 例 如 住 宿 費 和 手 術 室 費 ， 亦 不 包 括 救 護 車

服務、牙科護理、物理治療和家居護理。  

13 .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計 劃 可 以 是 住 院 治 療 計劃 、 一 般 治 療 計 劃 、 或

結 合 住 院 治 療 和 一 般 治 療 的 計 劃 。 住 院 治 療 計 劃 透 過 支 付 不 獲 國 民 保

健 支 付 的 部 分 醫 生 費 ， 以 及 國 民 保 健 不 涵 蓋 的 自 費 病 人 住 院 費 用 ， 而

一 般 治 療 計 劃 則 支 付 國 民 保 健 不 涵 蓋 的 非 住 院 護 理 服 務 ， 兩 者 同 樣 對

國民保健起輔助作用。  

14 .   為 鼓 勵 受 保 病 人 在 私 營 醫 療 市 場 接 受治 療 ， 當 局 有 規 定 承 保

機 構 必 須 在 住 院 計 劃 內 涵 蓋 一 些 項 目 。 舉 例 來 說 ， 所 有 住 院 計 劃 均 須

根據國民保健醫療資助表，賠償自費病人的醫生費至少 25%的分擔費

用 。 此 外 ， 所 有 承 保 機 構 均 須 提 供 至 少 一 個 「 沒 有 醫 療 費 用 差 額 」 或

「 確 知 醫 療 費 用 差 額 」 的 住 院 計 劃 8。 他 們 亦 須 提 供 至 少 一 個 住 院 計

劃 ， 以 涵 蓋 所 謂 的 設 定 資 助 額 ， 其 金 額 相 等 於 公 立 醫 院 會 向 自 費 病 人

收取的共用病房的款額。  

15 .   當 局 也 有 規 定 承 保 機 構 不 可 涵 蓋 的 範圍 。 所 有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計 劃 不 得 涵 蓋 獲 國 民 保 健 資 助 的 院 外 醫 療 服 務 (包 括 向 專 科 醫 生 及 普

通科醫生求診 )，以及病人就國民保健的藥物資助表所列藥物須共同支

付 的 費 用。這 些 限 制 意 圖 遏 制 在 門 診 服 務 上 較 為 嚴 重 的 道 德 風 險 行 為。 

16 .   除 上 述 的 規 範 化 措 施 外 ， 承 保 機 構 獲 許 擴 大 或 縮 減 保 障 範

圍 ， 以 配 合 不 同 顧 客 的 需 要 及 負 擔 能 力 。 例 如 ， 承 保 機 構 可 向 較 富 裕

的 投 保 人 提 供 額 外 的 保 障 ， 用 以 支 付 大 幅 超 越 國 民 保 健 資 助 水 平 的 醫

生 費 。 承 保 機 構 亦 可 縮 減 保 障 範 圍 ， 例 如 不 包 括 產 科 及 白 內 障 以 切 合

年輕的單身人士的需要。  

                                                 
7  國民保健根據藥物資助表發還購買藥物的部分費用。這個資助表現時載列了一份非

常全面的處方藥物表。除了一些藥物只能由醫院藥房配發外，大部分獲資助藥物均

可經私營社區藥房配發。  
8  醫療費用差額指醫院醫生實際收費額與國民保健資助加上私人醫療保險賠償額之間

的差額。如病人的醫生與其承保機構訂有差額涵蓋安排，病人便可無須自付費用，

或僅須支付因醫療費用差額所造成的已知有限額的自付費用。參與這項安排的醫生

須盡可能在病人接受治療或手術前，告知病人有關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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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限額  

17 .   住 院 計 劃 不 可 設 有 全 年 總 保 險 賠 償 限額 。 不 過 ， 承 保 機 構 可

與 自 選 的 醫 院 及 醫 生 訂 立 合 約 ， 根 據 可 按 症 候 族 羣 、 《 疾 病 和 有 關 健

康 問 題 的 國 際 統 計 分 類 》 或 國 民 保 健 醫 療 資 助 表 界 定 的 醫 療 服 務 的 每

項 或 每 次 治 療 ， 訂 明 最 高 收 費 額 。 在 澳 洲 ， 承 保 機 構 頗 常 用 以 個 案 為

基礎計算的付款模式賠償醫療服務收費。  

18 .   一 般 治 療 計 劃 可 設 有 總 保 險 賠 償 限 額。 有 些 承 保 機 構 以 曆 年

或合約年度設定賠償限額，有些承保機構則就某些選擇性保障 (例如矯

齒治療 )設定終身限額。  

19 .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計 劃 所 有 賠 償 額 均 不 可 超 出 實 際 已 支 付 的 費

用 。 這 個 規 定 遵 從 彌 償 原 則 ， 令 受 保 人 不 能 透 過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賺 取 收

入。  

有關不承保投保前已有病症的限制  

20 .   在 受 保 人 的 等 候 期 屆 滿 後 ， 承 保 機 構不 得 不 為 投 保 前 已 有 的

病 症 提 供 保 障 。 在 保 險 合 約 生 效 前 六 個 月 已 出 現 病 徵 和 症 狀 的 任 何 病

症，等候期可長達 12 個 月，才 獲 得 住 院 保 障。任 何 人 在 首 次 投 購 私 人

醫療保險時，承保機構可就治療與產科相關的病症設定長達 12 個月的

等候期，以及就所有其他保障設定最長兩個月的等候期。  

21 .   如屬一般治療計劃，承保機構可因應若干昂貴項目 (例如血糖

機及助聽器 )設定較長的等候期，通常為二至三年。  

費用分擔安排  

22 .   政 府 没 有 對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的 費 用 分 擔安 排 作 出 任 何 限 制 。 不

過 ， 如 住 院 計 劃 訂 有 免 賠 額 ， 而 這 個 免 賠 額 越 逾 某 一 水 平 ， 則 有 關 計

劃不會讓高收入的投保人士獲得豁免繳付國民保健徵款附加稅款。  

23 .   承 保 機 構 可 在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合 約 中 加入 費 用 分 擔 元 素 ， 例 如

免 賠 額 、 共 同 保 險 安 排 ， 用 以 降 低 保 費 。 不 少 承 保 機 構 亦 利 用 這 些 元

素來防範由道德風險所引致的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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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保費的管制  

24 .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的 保 費 依 法 例 按 羣 體 保費 率 釐 訂 。 這 表 示 每 個

承 保 機 構 對 於 所 有 顧 客 ， 不 論 其 年 齡 和 健 康 風 險 ， 須 就 同 一 保 險 產 品

收 取 劃 一 保 費 。 這 個 管 制 措 施 可 防 止 承 保 機 構 以 附 加 保 費 在 實 效 上 拒

絕 高 風 險 人 士 投 保 ， 而 在 原 則 上 沒 有 違 反 保 證 受 保 的 規 則 。 再 者 ， 按

羣 體 保 費 率 收 取 的 保 費 ， 由 於 涉 及 獲 較 低 健 康 風 險 人 士 的 間 接 補 貼 ，

可 讓 較 高 健 康 風 險 人 士 較 有 能 力 負 擔 。 不 過 ， 承 保 機 構 獲 准 各 自 為 其

產品訂定本身的保費水平，並可在不同州／領地 (但非同一州內的不同

地區 )就同一產品設定不同的保費水平。承保機構亦可按六類受保人收

取 不 同 保 費 ︰ 單 身 人 士 、 夫 婦 、 一 般 家 庭 、 單 親 家 庭 、 無 父 母 家 庭 ，

以及有三名或以上成年人的家庭。  

25 .   按 羣 體 保 費 率 收 取 保 費 的 私 人 醫 療 保險 產 品 如 要 增 加 保 費 ，

須事先得到聯邦政府健康和老齡服務署 ( C o m m o n w e a l t h  D e p a r t me n t  o f  
H e a l t h  a nd  A g e i n g )的批准。增加保費的申請須在保費增加日期 (通常為

四月一日 )前六個月，向聯邦政府健康和老齡服務署和私人醫療保險業

的 規 管 機 構 ( 即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管 理 局 ) ( P r i va t e  H e a l t h  I n s u r a n c e  
A d mi n i s t r a t i o n  C o u n c i l )提交。在私人醫療保險管理局提出意見後，聯

邦 政 府 健 康 和 老 齡 服 務 署 如 認 為 承 保 機 構 的 保 費 增 幅 過 高 ， 會 要 求 承

保 機 構 重 新 遞 交 申 請 。 在 所 有 申 請 及 重 新 遞 交 的 申 請 獲 得 批 准 後 ， 聯

邦 政 府 健 康 和 老 齡 服 務 署 會 向 公 眾 公 布 業 界 和 每 間 承 保 機 構 的 平 均 保

費增幅。  

26 .   在 審 批 增 加 保 費 申 請 時 ， 聯 邦 政 府 健康 和 老 齡 服 務 署 會 關 注

到 增 加 保 費 是 否 符 合 公 眾 利 益 ， 並 有 責 任 披 露 不 批 准 有 關 申 請 的 理

據 。 與 保 費 調 整 相 關 的 公 眾 利 益 ， 是 指 為 保 費 作 出 必 須 的 最 低 限 度 增

幅 ， 以 確 保 承 保 機 構 具 備 償 付 能 力 、 能 支 付 賠 償 開 支 ， 以 及 達 到 有 關

資 本 充 裕 程 度 的 嚴 謹 標 準 ， 同 時 亦 確 保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產 品 是 國 民 能 負

擔和物有所值的。  

平衡風險  

27 .   由 於 有 保 證 受 保 的 規 定 以 及 按 羣 體 保費 率 釐 定 保 費 ， 承 保 機

構 與 其 競 爭 對 手 相 比 ， 其 顧 客 的 年 齡 可 能 對 相 較 大 和 健 康 記 錄 可 能 較

差 。 這 會 對 個 別 承 保 機 構 的 財 政 狀 況 及 其 顧 客 的 利 益 不 利 ， 而 且 會 扭

曲 市 場 競 爭 。 為 使 各 承 保 機 構 能 公 平 競 爭 及 維 持 財 政 上 的 經 營 能 力 ，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管 理 局 推 行 一 套 平 衡 風 險 制 度 ， 根 據 承 保 機 構 的 風 險 狀

況 轉 移 和 攤 分 其 成 本 。 總 括 來 說 ， 該 制 度 把 承 保 風 險 低 於 平 均 水 平 的

承保機構的款項轉移至承保風險高於平均水平的承保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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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平 衡 風 險 制 度 分 為 兩 個 主 要 部 分 。 第一 個 部 分 是 分 擔 在 一 個

州內接受醫院護理的 55 歲 及 以 上 人 士 的 索 償 成 本，按 索 償 成 本 的 一 定

比例撥入制度作出攤分，這比例隨着年齡增加，由 55 至 59 歲的 15%
增至 85 歲及以上的 82%。第二個部分是分擔高額索償，一人在一年內

超逾 50 ,000 澳元的索償會由各承保機構共同分擔，以作款項轉移，但

不包括已在第一部分共擔的索償。  

29 .   為 公 平 地 分 擔 成 本 ，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管理 局 每 季 向 每 間 承 保 機

構 收 集 大 量 各 類 的 撮 要 數 據 ， 以 計 算 承 保 機 構 在 該 制 度 下 可 獲 得 或 須

繳付的金額。  

市場透明度  

30 .   市 場 透 明 度 是 由 強 制 呈 報 資 料 所 成 就。 所 有 承 保 機 構 每 年 均

須 以 標 準 格 式 ， 向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申 訴 專 員 呈 報 及 更 新 他 們 所 提 供 每 一

項 產 品 最 新 的 主 要 特 點 。 有 關 資 料 會 上 載 至 政 府 網 頁 ， 供 公 眾 查 閱 。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申 訴 專 員 亦 會 就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業 的 狀 況 發 表 年 度 報 告 ，

臚 列 涉 及 有 關 每 間 承 保 機 構 的 投 訴 數 字 及 類 別 ， 並 按 平 均 保 單 持 有 人

投訴次數把這些機構排名。  

31 .   另 外 ， 聯 邦 政 府 健 康 和 老 齡 服 務 署 每年 都 會 公 布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業 的 平 均 獲 批 的 保 費 增 幅 。 由 二 零 一 零 年 開 始 ， 該 署 亦 讓 公 眾 知 悉

個 別 承 保 機 構 獲 批 准 的 平 均 保 費 增 幅 ， 用 以 展 示 個 別 承 保 機 構 與 其 競

爭者和業界的平均數有何差別。  

32 .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管 理 局 自 我 定 位 為 私 人醫 療 保 險 業 有 用 資 料 的

搜 集 者 、 儲 存 庫 及 發 表 者 。 該 局 定 期 收 集 和 發 布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業 及 個

別承保機構的財務及統計數據，供消費者參考。  

質素保證  

33 .   承 保 機 構 通 常 自 行 採 取 質 素 保 證 措 施以 確 保 醫 院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質 素 ， 並 且 不 會 與 未 達 標 準 的 服 務 提 供 者 訂 立 合 約 。 承 保 機 構 通 常

不 會 與 未 獲 澳 洲 醫 療 標 準 管 理 局 (Aus t r a l i an  Counc i l  o f  Hea l t hca r e  
S t anda rds )認證的醫院訂立合約或續約。受保病人可使用沒有與承保機

構訂立合約的醫院，但可獲的保險賠償額一般較低。  

34 .   承 保 機 構 亦 可 利 用 大 規 模 的 使 用 情 況審 查 ， 以 審 視 住 院 時 間

和 再 入 院 的 比 率 ， 對 於 那 些 未 達 到 既 定 標 準 的 醫 院 ， 即 使 已 獲 澳 洲 醫

療標準管理局認證，承保機構亦可能拒絕與其續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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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   承 保 機 構 獲 許 與 個 別 醫 生 就 於 醫 院 內提 供 醫 療 服 務 訂 立 合 約

協 議 。 這 類 協 議 有 利 承 保 機 構 商 議 價 格 ， 讓 承 保 機 構 當 醫 院 醫 生 所 收

取的醫生費超逾國民保健醫療資助表所訂的水平時，可提供賠償 100%
醫生費的保障。  

36 .   承 保 機 構 不 得 干 預 醫 生 的 專 業 自 主 權。 不 過 ， 它 們 對 於 一 些

涉 及 不 當 行 為 的 可 疑 個 案 ， 例 如 提 供 超 出 所 需 的 服 務 ， 只 要 當 中 涉 及

的 支 出 同 時 獲 取 國 民 保 健 的 資 助 ， 即 可 轉 介 予 專 業 服 務 覆 檢 機 構 跟

進 。 專 業 服 務 覆 檢 機 構 是 一 個 由 國 會 設 立 的 法 定 機 關 ， 用 以 審 查 醫 療

人員的行為，從而確定他們在涉及獲取國民保健資助 (包括與醫療資助

表和藥物資助表有關連的資助 )的服務和藥物處方中有否行為不當。有

關 的 評 估 會 透 過 一 個 同 儕 覆 檢 機 制 進 行 ， 評 估 結 果 可 導 致 有 關 醫 療 人

員受到懲處。  

上訴機制  

37 .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申 訴 專 員 負 責 處 理 與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有 關 的 投

訴，並 以 裁 判 的 身 份 解 決 當 中 的 爭 議。除 消 費 者 外，承 保 機 構、醫 生 、

醫 院 和 保 險 經 紀 亦 可 向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申 訴 專 員 提 出 投 訴 ， 只 要 投 訴 事

項 是 涉 及 醫 療 保 險 。 雖 然 申 訴 專 員 沒 有 直 接 強 制 執 行 的 權 力 ， 但 其 所

提 交 的 年 度 報 告 可 導 致 屢 勸 不 改 的 承 保 機 構 名 字 在 報 章 上 公 布 ， 帶 來

商譽上的壓力。  

38 .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申 訴 專 員 隸 屬 健 康 和 老齡 服 務 部 部 長 ， 他 可 向

部 長 指 出 那 些 引 發 業 內 爭 議 的 承 保 機 構 ， 以 加 強 對 他 們 的 營 商 手 法 、

財務狀況和增加保費申請之監管。  

規管機構  

39 .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管 理 局 是 獨 立 法 定 機 關， 負 責 規 管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業 。 透 過 《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法 》 ，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管 理 局 致 力 在 以 下 目

標之間取得平衡︰ ( i )促進具效率及競爭力的醫療保險業； ( i i )保障消費

者權益； ( i i i )確保醫療保險基金財政穩健。  

40 .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管 理 局 自 我 定 位 為 公 眾 及 消 費 者 的 利 益 託 管

人 ， 並 以 此 身 份 規 管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業 ， 以 及 擔 當 政 府 和 國 會 的 顧 問 ，

向 其 提 出 有 價 值 的 意 見 。 該 局 亦 就 審 批 增 加 保 費 申 請 向 聯 邦 政 府 健 康

和 老 齡 服 務 署 提 出 意 見 ， 舉 例 來 說 ，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管 理 局 會 審 核 有 關

申 請 ， 以 確 保 申 請 的 保 費 增 幅 符 合 有 關 承 保 機 構 能 維 持 審 慎 穩 健 的 財

政狀況，而另一方面亦保障消費者，以免出現保費增幅不合理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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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   為 作 出 審 慎 監 管 ，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管 理局 會 聽 取 澳 洲 審 慎 監 管

管理局 (Aus t r a l i an  P ruden t i a l  Regu l a to ry  Au tho r i t y )所提出的非正式意

見 。 澳 洲 審 慎 監 管 管 理 局 是 整 個 金 融 服 務 業 的 審 慎 監 管 機 構 ， 監 察 人

壽及一般保險，以及銀行、建屋合作社、儲蓄互助社及同類組織。  

私人醫療保險覆蓋的人口  

42 .   保 費 回 退 的 誘 因 和 國 民 保 健 徵 款 附 加費 的 罰 則 兩 項 措 施 的 實

施 初 期 ， 即 一 九 九 零 年 代 後 期 ， 對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的 人 口 覆 蓋 率 影 響 有

限，有關數字仍然維持在約 30%的低水平 (表 1 )。不過，在二零零零年，

政 府 推 行 終 身 醫 療 保 障 計 劃 ， 並 同 時 展 開 主 題 為 「 快 來 投 保 」 的 大 型

公眾推廣運動後，覆蓋率大幅增加至 43%。部分觀察者認為，這些努

力 營 造 了 迫 切 的 氣 氛 ， 為 部 分 國 民 投 保 提 供 了 最 後 動 力 ， 尤 其 是 年 青

人 ， 催 促 他 們 參 加 計 劃 ， 以 避 免 繳 付 終 身 醫 療 保 障 計 劃 的 附 加 保 費 。

不 過 ， 經 過 這 次 急 速 增 長 後 ，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覆 蓋 率 便 一 直 平 穩 地 維 持

在 43%至 45%之間，直至二零零七年，覆蓋率再度上升，在二零一二

年增至 54%。覆蓋率上升的部分原因是由於在二零零五年四月起，長

者 投 保 可 獲 較 高 的 長 者 保 費 回 退 ， 此 外 ， 經 濟 穩 步 增 長 ， 亦 推 動 一 些

年青至中年的人士投保。  

圖 1：一九九五年至二零一二年澳洲私人醫療保險的涵蓋人口百分率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 with PHI Cover 34.9 33.6 31.9 30.6 30.6 43.0 44.9 44.3 43.5 42.9 42.9 43.0 46.3 49.8 51.4 52.3 53.3 54.3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July 2012:
The maximum Medicare 

levy surcharge is increased 
to 1.5% and premium 

rebate becomes income 
tested 

Jan 1999:
Premium rebate became 
non-income tested and 
open-ended at 30% of 
premium for all ages

Sept 1999:
Lifetime Health Cover (LHC) 

announced

June 2000:
Lifetime Health Cover 

(LHC) became effective

June 1997:
Introduction of PHI 
incentives scheme, 

which includes income 
tested premium refund 
subject to a ceiling, and 

1% Medicare levy 
surcharge to high-income 

earners without 

April 2005:
New premium rebate 

schedule:
Age 0-64: 30% 

65-69: 35%
70 & above: 40%

 
資料來源：  私人醫療保險管理局的會員趨勢，二零一二年九月  

一九 九 七年 七 月：  
推出 私 人醫 療 保險 資

助計 劃，當 中 包括 須 通

過入 息 審查 的 保費 回

退，但 設 有上 限，以 及

向高 收 入但 住 院保 險

保障 不 足的 人 士徵 收

1 %的國民 保 健徵 款 附

加費  

二零 零 零年 六 月：  
終身 醫 療保 障 計劃 生 效

二零零五年四月： 
新的保費回退表： 

0-64 歲：30% 
65-69 歲：35% 

70 歲或以上：40%

一九九九年一月：  
所有人士不論年齡申請保費

回退時無須通過入息審查，

上限為保費的 30% 
 

一九九九年九月：  
宣布推出終身醫療保障計劃

二零一二年七月： 
最高的國民保健徵款附

加費增至 1.5%，保費回

退須通過入息審查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的 涵 蓋 人 口 百 分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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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   按 年 齡 開 列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的 人 口 覆 蓋率 ， 暫 時 只 有 自 一 九 九

九 年 起 住 院 計 劃 的 相 應 統 計 數 字 。 與 該 年 比 較 ，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獲 住 院

計 劃 保 障 的 人 口 覆 蓋 率 在 所 有 年 齡 組 別 中 均 顯 著 上 升 ， 其 中 以 2 0 至

34 歲的升幅最大 (表 1 )。不過，按 水 平 計 算，這 個 年 齡 組 別 的 覆 蓋 率 卻

持續最低，在二零一一年為 36 .8%，即幾 乎 有 三 分 之 二 的 人 仍 未 投 保 。

50 至 64 和 65 歲 及 以 上 這 兩 個 較 高 的 年 齡 組 別，醫療 保 險 的 人 口 覆 蓋

率最高，分別為 56 .3%及 50 .5%。這情況主要是由於羣體保費率對較高

齡人口有利，但對年青人口來說，儘管有保費資助，吸引力也有限。  

表 1︰  一九九九年至二零一一年按年齡組別開列獲住院計劃保障的人
口比率  

( %)  
年 齡 組 別  1 9 9 9  2 0 0 4  2 0 0 9  2 0 1 1  

0 至 1 9 歲  2 9 . 0  4 1 . 1  4 2 . 5  4 4 . 0  

2 0 至 3 4 歲  2 1 . 3  3 1 . 9  3 5 . 4  3 6 . 8  

3 5 至 4 9 歲  3 3 . 6  4 7 . 5  4 7 . 6  4 8 . 8  

5 0 至 6 4 歲  4 3 . 5  5 6 . 2  5 6 . 4  5 6 . 3  

6 5 歲 及 以 上  3 6 . 9  4 1 . 9  4 7 . 9  5 0 . 5  
資料來源︰  私人醫療保險管理局；澳洲統計局  

 

私人醫療保險市場的競爭及盈利情況  

44 .   截至二零一二年七月，有 34  間私人醫療保險承保機構在澳洲

經 營 ， 包 括 牟 利 及 非 牟 利 機 構 。 以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保 單 數 目 計 算 ， 最 大

的五間承保機構共佔了 8 3 %  的市場份額。其餘的承保機構所佔的市場

份額很少。最大的一間承保集團是 M e d i b a n k  Pr i v a t e  L imi t e d / A H M，它

是一個獨立營運的政府企業，其所佔的市場份額約為 30%。  

45 .   按 賠 償 費 總 額 對 保 費 總 額 的 比 例 計 算，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業 的 賠

償率近年維持在約 85%至 86%的平穩水平 (表 2 )。管理開支佔保費總額

9%左 右，承 保 利 潤 約 為 5%至 6%。盈 利 亦 受 到 其 他 收 入 影 響，例 如 投

資 收 入 和 其 他 相 聯 業 務 (如 護 理 服 務 轉 介 和 貸 款 予 受 保 人 支 付 共 同 保

險 )的收入。私人醫療保險業的營業利潤總額近年來相對平穩，在二零

一一至一二年度為 13  億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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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二零零九／一零年度至二零一一／一二年度醫療保險的申報開
支和收入  

(以百萬澳元計 )  

醫療保險的運作開支和收入  2 0 0 9 / 1 0 2 0 1 0 / 1 1  2 0 1 1 / 1 2

( i )  保費收入  1 4 , 1 7 0  1 5 , 4 2 1  1 6 , 7 2 1  
  
( i i )  賠償費  1 2 , 2 2 7 1 3 , 1 6 1  1 4 , 3 3 7

 賠償率  8 6 % 8 5 %  8 6 %
  
( i i i )  管理開支  1 , 3 0 0  1 , 3 9 8  1 , 5 7 2  

 開支率  9 % 9 %  9 %
  
( i v )  承保利潤 ( = ( i ) - ( i i ) - ( i i i ) )  6 4 4 8 6 3  8 1 2

 承保利潤 %  5 % 6 %  5 %
  
( v )  扣稅前利潤 ( a )  1 , 1 7 5 1 , 4 5 6  1 , 2 6 9
  
 利潤率  8 % 9 %  9 %
(a)  包括投資收入、其他收入  

資料來源︰  私人醫療保險管理局年報 2010-12 

 

私人醫療保險的融資角色  

46 .   隨 着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的 人 口 覆 蓋 率 上 升， 由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支 付

的 醫 療 開 支 佔 醫 療 開 支 總 額 的 份 額 由 一 九 九 八 至 九 九 財 政 年 度 9 的

9 .9% 1 0 升至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的 1 1 . 1 % (表 3 )。這增幅與私人醫療保

險 的 人 口 覆 蓋 率 同 期 的 上 升 幅 度 比 較 相 對 溫 和 ， 主 要 因 為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的 功 能 是 輔 助 性 的 ， 如 只 支 付 小 部 分 同 時 可 獲 得 國 民 保 健 資 助 的 住

院 私 家 醫 生 服 務 。 此 外 ， 由 於 人 口 老 化 ， 除 保 費 回 退 以 外 的 政 府 醫 療

開支近年一直顯著上升，因而對私人醫療保險的份額起抑制作用。  

47 .   保費回退佔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政府醫療開支的 5 .1%。這個

份額由一九九八至九九年度的 3 .0%顯著上升至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

度的 4 .3%後，之後在過去十年大部分時間徘徊在約 5 . 0 % (表 3 )。  

                                                 
9  澳洲的財政年度在四月一日開始。  
1 0  為免重複計算，在私營醫療開支項下來自私人醫療保險基金的醫療開支，並不包括

政府的保費回退，而這項保費回退則歸入公共醫療開支項下。因此，來自私人醫療

保險的醫療開支總額相等於這兩個項目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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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一九九八／九九年度至二零一零／一一年度私人醫療保險作為
醫療開支的資金來源所佔的份額  

財政年度  

( i )  

保費回退在

政府醫療開

支中所佔的

百分率  
( % )  

( i i )  

保費回退在

總醫療開支

中所佔的  
百分率  

( % )  

( i i i )  

醫療保險基金 (扣
除保費回退後 )在
總醫療開支中所

佔的百分率  
( % )  

( i v )  =  ( i i )  + ( i i i )  

私人醫療保險作

為總醫療開支的

資金來源所佔的

百分率  
( % )  

1998/99 3.0 2.0 8.0 9.9 

1999/00 4.3 3.0 6.9 9.8 

2000/01 5.1 3.5 7.1 10.6 

2001/02 5.0 3.4 8.0 11.4 

2002/03 4.8 3.3 8.0 11.2 

2003/04 4.8 3.2 8.1 11.3 

2004/05 4.8 3.3 7.7 10.9 

2005/06 4.9 3.3 7.6 10.9 

2006/07 4.8 3.2 7.6 10.8 

2007/08 5.0 3.5 7.6 11.1 

2008/09 4.6 3.2 7.8 11.0 

2009/10 5.1 3.6 7.5 11.1 

2010/11 5.1 3.6 7.6 11.1 

資料來源︰  澳洲健康和福利署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澳洲醫療開支。  

 

48 .   澳 洲 總 醫 療 開 支 佔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的 比 率 由 一 九 九 九 年 的

7 .8%上 升 至 二 零 零 四 年 的 8 .5%，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進 一 步 升 至 9 . 1 % (表
4 )， 這 與 全 球 的 趨 勢 一 致 。 不 過 ， 由 於 醫 療 開 支 增 長 可 受 到 很 多 正 面

或 負 面 的 因 素 影 響 ， 故 此 很 難 確 定 這 個 升 幅 有 多 大 程 度 是 因 私 人 醫 療

保險在醫療系統擔當更活躍的角色所致。  

表 4︰  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九年澳洲總醫療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
率與經合組織中位數所作的比較 ( a ) (%)  

  1 9 9 9  2 0 0 4   2 0 0 9  

澳洲 ( b )  7 . 8  
7 . 6  

 8 . 5  
8 . 3  

 9 . 1  
9 . 6  經合組織中位數     

註︰  (a)  按經合組織的醫療帳目制度框架計算的開支。  

 (b)  澳洲政府公布的官方數字通常以財政年度計算。有關數字已予調整，以配經

合組織所採用以曆年計算的時間框架及所作出的定義。  

資料來源︰  澳洲健康和福利署醫療開支數據庫；二零一三年二月七日取得的《二零一

二年經合組織醫療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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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   與 經 濟 合 作 及 發 展 組 織 (經 合 組 織 )內 其 他 成 員 國 相 比 ， 澳 洲

的 總 醫 療 開 支 佔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的 比 率 ， 早 年 跟 經 濟 合 作 及 發 展 組 織 的

中 位 數 相 若 ， 但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轉 為 低 於 中 位 數 。 但 在 一 九 九 八 年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間 ， 澳 洲 的 總 醫 療 開 支 的 增 長 ， 實 際 上 超 越 了 許 多 其 他 主 要

經合組織國家 (表 5 )，這顯示澳洲總醫療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在

近 年 相 對 較 低 ， 很 有 可 能 是 與 其 經 濟 增 長 較 快 有 關 。 此 外 ， 倘 若 把 過

去 十 年 澳 洲 的 平 均 醫 療 開 支 增 長 之 主 要 組 成 部 分 細 分 ， 便 可 進 一 步 觀

察 到 使 用 率 增 長 是 主 要 的 促 成 因 素 ， 而 其 中 人 口 因 素 ， 亦 較 不 少 經 合

組織國家的更為明顯。與此同時，澳洲的醫療通脹似乎受到妥善控制，

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八年期間每年平均為 3 .2%，低於同期一般通脹數

字的 4 .0% 1 1。  

表 5︰  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八年澳洲與選定經合組織國家的醫療開  
支增長的組成部分所作的比較 ( a ) ( %)  

    每年平均通脹率  每年平均實際增長  

國 家  

每 年  

平 均 開 支

名 義 變 動  

一 般  

通 脹 ( g )

醫 療

額 外

通 脹

醫 療

通 脹

人 口  
部 分  

使 用 率  
部 分  總 數

澳 洲  8 . 6  4 . 0  - 0 . 7  3 . 2  1 . 4  3 . 7  5 . 2  
加 拿 大  7 . 2  2 . 7  - 0 . 2  2 . 6  0 . 9  3 . 6  4 . 6  
丹 麥 ( b )  5 . 7  2 . 4  - 0 . 2  2 . 2  0 . 3  3 . 1  3 . 4  
芬 蘭 ( c )  6 . 4  1 . 1  2 . 5  3 . 7  0 . 3  2 . 3  2 . 6  
法 國 ( d )  5 . 1  1 . 7  - 0 . 2  1 . 5  0 . 6  3 . 0  3 . 6  
意 大 利  5 . 3  2 . 5  0 . 4  2 . 9  0 . 3  2 . 0  2 . 4  
西 班 牙 ( b )  7 . 7  3 . 4  - 1 . 0  2 . 4  0 . 8  4 . 3  5 . 1  
瑞 典 ( e )  8 . 2  1 . 6  2 . 2  3 . 8  0 . 2  4 . 0  4 . 3  
瑞 士 ( f )  4 . 4  0 . 8  - 0 . 2  0 . 6  0 . 6  3 . 1  3 . 8  
美 國  7 . 0  2 . 4  1 . 1  3 . 5  1 . 0  2 . 4  3 . 4  
註︰  (a)  根據經合組織醫療帳目制度框架計算的開支。  
 (b)  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一年。  
 (c)  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五年。  
 (d)  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六年。  
 (e)  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二年。  
 ( f )  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三年。  
 (g)  按國內生產總值平減物價指數計算。  

資料來源：  澳洲健康和福利署醫療開支數據庫；《二零一零年經合組織醫療數據》。  

 

                                                 
1 1  另一方面，澳洲社會內一直有聲音不滿保費急劇上升，持續高於澳洲的通脹。但值

得注意的是，除了通脹的壓力外，私人醫療保險保費調整亦受其他因素影響，例如

顧客的年齡分布 (這影響按體保費率釐訂的保費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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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   雖 然 澳 洲 政 府 曾 預 計 資 助 國 民 投 購 私人 醫 療 保 險 的 政 策 初 期

會 加 重 其 財 政 負 擔 ， 但 在 該 項 政 策 實 施 的 早 期 ， 政 府 在 總 醫 療 開 支 中

所 承 擔 的 份 額 反 而 由 一 九 九 九 年 的 6 8 . 4 %  輕 微 下 降 至 二 零 零 四 年 的

6 6 . 7 % (表 6 )。這主要是由於服務需求由公立醫院轉移至私家醫院而導

致 前 者 的 服 務 容 量 有 所 縮 減 。 不 過 ， 政 府 所 佔 的 份 額 近 年 回 升 ， 二 零

零 九 年 更 達 到 68 .5%， 原 因 是 公 立 醫 院 服 務 容 量 恢 復 增 長 以 應 付 不 斷

上 升 的 需 求 ， 尤 其 是 來 自 高 齡 人 口 日 增 帶 來 的 壓 力 。 據 一 些 觀 察 者 表

示，有些長者僅為選擇性非緊急手術 (如髖關節置換手術 )而投購私人醫

療保險，同時繼續依賴公立醫院作其他治療 (特別是危疾 )。另外，二零

零 五 年 四 月 以 來 長 者 的 保 費 回 退 增 加 ， 亦 加 重 了 近 年 政 府 財 政 負 擔 。

不 過 ， 與 二 零 零 九 年 經 合 組 織 的 中 位 數 75 .2%相 比 ， 在 澳 洲 總 醫 療 開

支中政府開支所佔的份額仍處較低的水平。  

表 6︰  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九年澳洲政府支付的醫療開支佔總醫療開
支的份額與經合組織的中位數 ( a )比較 ( %)  

  1 9 9 9  2 0 0 4   2 0 0 9  

澳洲  6 8 . 4  6 6 . 7   6 8 . 5  
經合組織中位數 7 3 . 5  7 4 . 2   7 5 . 2  
註︰  (a)  根據經合組織計算的開支。  

 

私人醫療保險政策對私營醫療市場的影響  

51 .   澳 洲 政 府 推 動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的 政 策 ，對 私 營 醫 療 市 場 的 各 個

方面及對澳洲公私營醫療系統的相互作用，都帶來顯著的影響。不過，

基於數據及資料上的限制，以及有關議題的複雜程度，  故未能獲得具

詳細分析的資料。根據所得的有限資料，下文試圖作一個概略的分析。 

52 .   在 政 策 推 動 下 ， 部 分 公 營 醫 療 界 別 的醫 療 需 求 已 轉 移 至 私 營

醫 療 界 別 ， 特 別 是 對 醫 院 治 療 的 需 求 。 這 從 入 院 人 數 可 見 一 斑 ， 公 立

醫 院 入 院 人 數 在 總 入 院 人 數 中 所 佔 的 份 額 由 二 零 零 一 至 零 二 年 度 的

62%下 降 至 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的 60%， 而 私 家 醫 院 入 院 人 數 的 相 應

份額則由 38%上升至 4 0 % (表 7 )。公立醫院的病人住院日數的比例由二

零零一至零二年度的 70 .0%下降至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的 68 .7%，較入

院 人 數 的 相 應 下 跌 幅 度 為 少 。 這 個 現 象 是 由 於 獨 立 的 私 家 日 間 醫 院 的

住院日數大幅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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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二零零一／零二年度至二零一零／一一年度公立及私家醫院的
入院人數和住院日數  

 2001 /02 2004 /05 2007 /08 2010 /11
入院人數 
公立醫院(‘000) 3,966 4,276 4,744 5,279
佔總入院人數的百分率 62.0 60.9 60.2 59.6
私家醫院(‘000) 2,433 2,742 3,130 3,573
佔總入院人數的百分率 38.0 39.1 39.8 40.4
總數(‘000) 6,399 7,019 7,874 8,853
住院日數 
公立醫院(‘000) 16,237 16,662 17,836 18,487
佔總住院日數的百分率 70.0 69.9 69.6 68.7
私家醫院(‘000)  
獨立的日間醫院 377 520 668 809
佔總住院日數的百分率 1.6 2.2 2.6 3.0
其他私家醫院 6,587 6,646 7,139 7,598
佔總住院日數的百分率 28.4 27.9 27.8 28.3
總數(‘000) 23,201 23,829 25,643 26,895
資料來源︰  澳洲健康和福利署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及前數年度的澳洲醫院統計數據。  

 

53 .   過 去 數 年 ， 私 家 醫 院 在 處 理 非 緊 急 手術 方 面 擔 當 較 活 躍 的 角

色 ， 因 為 很 多 已 投 保 的 病 人 都 較 傾 向 選 擇 到 私 家 醫 院 接 受 非 緊 急 治

療。在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在所有與非緊急手術有關的入院人數中，

私 家 醫 院 所 佔 的 份 額 為 66%， 較 二 零 零 六 至 零 七 年 度 的 63%為 高 (表
8 )。這兩個數字與私家醫院入院人數在總入院人數中所佔的份額 (在該

兩個年度均約為 4 0 % )形成明顯的對比。在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非緊

急手術約佔私家醫院入院人數的 36%，但只約佔公立醫院入院人數的

13%。  

表 8：  二零零六／零七年度至二零一零／一一年度非緊急手術的入院
人數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2010/11
非緊急手術(公立醫院) 
入院人數 623,921 625,409 644,176 656,741 669,884
佔總入院人數的百分率(%) 36.9 35.4 35.5 34.5 34.4
非緊急手術(私家醫院) 
入院人數 1,068,127 1,140,109 1,172,134 1,245,704 1,279,501
佔總入院人數的百分率(%) 63.1 64.6 64.5 65.5 65.6
總計 
入院人數 1,692,048 1,765,518 1,816,310 1,902,445 1,949,385

資料來源：  澳洲健康和福利署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的澳洲醫院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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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   有 關 病 床 供 應 方 面 ， 在 私 人 醫 療 保 險政 策 推 行 的 早 年 ， 隨 着

醫 療 需 求 轉 移 ， 私 家 醫 院 的 服 務 容 量 增 加 ， 而 公 立 醫 院 的 服 務 容 量 則

縮減。私家醫院的病床數目由一九九七至九八年度的約 24  367  張，增

至 二 零 零 一 至 零 二 年 度 的 27  407  張 ， 而 公 立 醫 院 的 病 床 數 目 則 由

55  736  張減至 51  461  張 (表 9 )。近幾年，政府恢復增加公立醫院的病

床數目，以應付因持續增長的長者人口所引致的上升需求。  

表 9：  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度至二零零九／一零年度醫院病床供應
情況  

 1997/98 1999/00 2001/02 2003/04 2005/06 2007/08 2009/10 平均增減

(1997/98-
2009/10) 

公立醫院 55,736 52,947 51,461 53,599 54,601 56,467 56,900 0.2%
佔病床總數的百分率 69.6 67.7 65.2 66.8 67.6 67.0 67.2

私家醫院 24,367 25,246 27,407 26,589 26,227 27,768 27,748 1.1%
佔病床總數的百分率 30.4 32.3 34.8 33.2 32.4 33.0 32.8

總數 80,103 78,193 78,868 80,188 80,828 84,235 84,648 0.5%

 

55 .   由 於 服 務 需 求 受 不 同 因 素 影 響 (包 括 人 口 變 化 及 所 引 發 的 需

求 )而增加，以及公立醫院的服務容量在早年縮減，因此儘管私人醫療

保 險 政 策 轉 移 一 些 服 務 需 求 至 私 家 醫 院 ， 但 對 公 立 醫 院 的 輪 候 時 間 所

產 生 的 作 用 並 不 明 顯 。 自 一 九 九 九 至 二 零 零 零 年 度 以 來 所 得 的 數 據 顯

示 ， 公 立 醫 院 非 緊 急 手 術 輪 候 時 間 的 中 位 數 由 一 九 九 九 至 二 零 零 零 年

度的 27 天延長至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的 36 天，此情況可能是上述因

素 組 成 的 結 果 。 公 立 醫 院 的 長 輪 候 隊 伍 ， 促 使 部 分 沒 有 投 保 的 病 人 購

買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 並 以 一 些 在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保 障 下 的 等 候 時 間 較 公 立

醫 院 的 輪 候 時 間 為 短 的 手 術 (例 如 臗 骨 更 換 手 術 )作 為 選 擇 性 使 用 保 險

的目標。據一些觀察者表示，這情況在澳洲的長者當中頗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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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一九九九／二零零零年度至二零一零／一一年度公立醫院非
緊急手術的輪候時間  

 1999/2000 2001/02 2003/04 2005/06 2007/08 2009/10 2010/11

在第 50 個百分

比位值的輪候

日數 
27 27 28 32 34 36 36

在第 90 個百分

比位值的輪候

日數 
175 203 193 237 235 247 252

輪候多於 365日

的比率(%) 
3.1 4.5 3.9 4.6 3.0 3.6 2.9

資料來源︰  澳洲健康和福利署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及前數年的澳洲醫院統計數據  

 

56 .   在 人 手 供 應 方 面 ， 未 有 資 料 可 顯 示 關於 推 動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的

政 策 自 實 施 後 ， 公 私 營 界 別 醫 療 人 手 供 應 的 比 率 有 何 轉 變 。 根 據 個 別

資 料 顯 示 ， 私 家 醫 院 的 受 薪 醫 生 及 其 他 負 責 診 斷 的 醫 護 專 業 人 員 和 專

職 醫 療 人 員 的 總 數 ， 在 二 零 零 零 ／ 零 一 年 度 至 二 零 一 零 ／ 一 一 年 度 期

間累積升了 54%。不過，澳洲大部分私家醫生都是單獨執業或為醫療

集 團 工 作 ， 而 非 直 接 受 僱 於 私 家 醫 院 。 因 此 ， 有 關 政 策 令 大 多 數 私 家

醫生在勞工市場的情況有何轉變，依然不得而知。至於公營醫療界別，

公 立 醫 院 受 薪 醫 生 、 其 他 負 責 診 斷 的 醫 護 專 業 人 員 和 專 職 醫 療 人 員 以

相 當 於 全 職 人 員 計 算 的 人 數 持 續 上 升 ， 在 二 零 零 零 ／ 零 一 年 度 至 二 零

一零／一一年度期間累積增加了 69%。  

總結  

57 .   推 動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的 政 策 ， 在 某 程 度上 達 到 推 動 私 家 醫 院 在

澳 洲 發 展 的 預 期 目 的 。 數 據 顯 示 私 家 醫 院 或 多 或 少 分 擔 了 公 立 醫 院 的

負 擔 ， 特 別 是 在 處 理 非 緊 急 手 術 方 面 ， 而 私 家 醫 院 集 中 處 理 非 緊 急 治

療 的 情 況 亦 日 益 明 顯 。 此 外 ， 一 些 觀 察 者 認 為 ， 私 家 醫 院 的 發 展 有 助

避 免 醫 療 專 才 轉 投 澳 洲 國 外 報 酬 較 優 厚 的 地 方 。 至 於 政 策 有 否 導 致 大

量 公 立 醫 院 的 人 才 流 失 至 私 家 醫 院 ， 則 未 有 足 夠 資 料 顯 示 有 關 情 況 。

不 過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過 去 十 年 左 右 ， 公 立 醫 院 醫 生 人 數 增 加 的 速 度

遠較公立醫院入院人數為快。  

58 .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政 策 對 澳 洲 整 個 醫 療 系統 的 影 響 難 以 評 價 。 由

於 醫 療 系 統 的 表 現 及 發 展 通 常 同 時 受 政 策 、 經 濟 及 人 口 等 多 項 因 素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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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 要 單 獨 評 估 對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的 政 策 推 動 所 帶 來 的 單 一 影 響 並 不 容

易 。 此 外 ，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的 政 策 及 其 目 的 具 多 方 面 元 素 和 相 互 性 質 ，

有關評估若不考慮其他方面因素 (如整體醫療系統容量和融資 )，而僅以

其中一方面 (如公立醫院的輪候時間 )作 分 析，實 在 很 難 定 論。再者，該

政 策 的 成 效 關 乎 效 率 和 公 平 兩 個 不 同 角 度 ， 有 時 會 涉 及 不 同 的 價 值

觀 ， 在 衡 量 時 並 無 一 致 的 標 準 。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的 倡 議 者 往 往 強 調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政 策 如 何 促 進 私 家 醫 院 有 效 發 展 ， 使 病 人 更 易 獲 得 護 理 服

務 ， 並 增 加 他 們 的 選 擇 ， 而 反 對 者 則 傾 向 重 視 有 否 充 分 的 理 據 資 助 社

會上較富裕的一羣獲得私營醫療服務。  

59 .   澳 洲 按 羣 體 保 費 率 收 取 保 費 正 正 反 映 政 策 上 出 現 兩 難 的 處

境 。 這 種 強 制 安 排 明 顯 涉 及 不 同 年 齡 組 別 的 受 保 人 之 間 的 補 貼 ， 從 公

平 的 觀 點 來 看 ， 確 能 符 合 一 種 社 會 的 公 平 性 期 望 。 不 過 ， 從 一 種 效 益

的 角 度 來 看 ， 這 樣 做 會 增 加 逆 向 選 擇 ， 以 及 在 人 口 老 化 的 情 況 下 增 加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系 統 長 期 承 擔 籌 集 資 金 的 風 險 ， 並 且 需 要 大 量 保 費 資 助

以 避 免 年 青 人 口 的 參 與 不 足 ， 但 這 反 過 來 又 會 引 起 有 關 公 平 的 爭 議 ，

因 為 涉 及 的 公 帑 部 分 抵 銷 了 政 策 本 身 對 公 營 醫 療 開 支 的 紓 緩 作 用 。 總

體 來 說 ， 社 會 羣 體 價 值 的 存 在 令 政 策 難 以 按 成 本 效 益 的 角 度 作 客 觀 的

分析。  

60 .   澳 洲 推 行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政 策 後 ， 其 公營 醫 療 界 別 所 出 現 的 轉

變 應 從 適 當 角 度 理 解 。 當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的 功 能 屬 輔 助 性 質 ， 而 非 取 代

主 要 由 公 帑 資 助 的 醫 療 系 統 時 ，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政 策 對 減 輕 公 共 開 支 負

擔 的 幫 助 往 往 不 大 ， 澳 洲 和 部 分 其 他 經 合 組 織 國 家 的 情 況 正 是 如 此 。

事 實 上 ， 投 購 了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的 人 士 往 往 繼 續 倚 賴 公 營 系 統 ， 以 獲 取

較 昂 貴 的 服 務 ， 例 如 不 斷 膨 脹 的 長 者 人 口 較 容 易 罹 患 的 危 疾 之 治 療 ，

這 情 況 在 經 合 組 織 國 家 也 很 普 遍 。 在 澳 洲 ，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政 策 實 施 早

年 ， 服 務 需 求 轉 移 至 私 家 醫 院 ， 尤 其 是 非 緊 急 手 術 方 面 ， 而 公 營 醫 院

服 務 容 量 正 同 時 縮 減 。 以 上 種 種 情 況 對 資 源 分 配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 令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政 策 與 公 立 醫 院 非 緊 急 手 術 的 輪 候 時 間 兩 者 之 間 的 關 係 ，

難以清晰顯露出來，這情況出現於部分經合組織國家，包括澳洲在內。 

 

食物及衞生局  
研究處  

二零一三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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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u n c i l )《二零一一至一二年度私人醫療保險承保機構年報》( T h e  
O p e r a t i o n s  o f  P r i v a t e  H e a l t h  In su re r s ,  Annua l  Repo r t  2011 -2012 )  
載於以下網頁： h t t p : / / p h i a c . g o v . a u / a b o u t / p u b l i c a t i o n s /  

13 .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管 理 局 (P r i va t e  Hea l t h  I n su rance  Admi n i s t r a t i on  
Counc i l ) 《 成 員 與 保 障 以 及 保 障 的 統 計 趨 勢 》 ( M e mbe r s h i p  a nd  
Cove rage ,  and  S t a t i s t i c a l  T rends  i n  Cove rage ) 載 於 以 下 網 頁 ：  
h t t p : / / ph i ac .gov . au / abou t / pub l i c a t i ons /  

14 .  私人醫療保險申訴專員 (The  P r iva t e  Hea l t h  I n s u r a n c e  O mb u d s m a n )  
h t t p : / / w w w . p h i o . o r g . a u /  

15 .  《 專 業 服 務 覆 檢 機 構 》 (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S e r v i ce s  R e v i e w )  
h t t p : / / w w w . p s r . g o v . a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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